附件1

武汉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改革示范校基本要求

（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制定本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1.建立校内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校内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建立分工明确、专人负责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2.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列入本校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工作规划，确定工作目标，有专项工作方案，做到有计划、有监督、有总结。

3.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本校年度考核。

4.设有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专项经费。

5.积极在本校部署和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特色学校建设且形成一定规模。

二、完善制度建设

1.有完善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制度、体系。校内学校严格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规定的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加强考试管理、改善视觉环境、坚持眼保健操等护眼措施、强化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加强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科学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定期开展视力监测、加强视力健康管理和倡导科学保育保教等相关要求。

2.有完善的视力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制度体系。校内学校把视力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建立视力健康教育评价制度，围绕学生健康需求，采用灵活多样的健康教育形式，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三、保障基础条件

1.学校选址、设计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学校教学建筑、环境噪声、室内微小气候、采光、照明等环境卫生以及黑板、课桌椅的配备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等相关要求。

2.校园环境整洁，卫生状况良好，按照《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等相关要求，寄宿制中小学校必须设立卫生室，非寄宿制学校视学校规模设立卫生(保健)室。校医院、卫生(保健)室设置达到标准，配备相应基本药械设备。

四、强化人员配置

1.按有关规定配齐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保健教师且年龄、学历、职称等结构合理，积极支持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或保健教师参加相关培训，提升职业能力和素养。

2.重视学校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学校有一定数量能开展健康教育的专兼职健康教育教师，把健康教育师资培训列入本地区教师继续教育和教师校本培训计划。

五、推进卓有成效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形成典型经验和做法，青少年学生近视检出率低于全市相同学段总体水平。

六、形成有益经验
根据武汉市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形成的构筑防近工作体系、定期开展视力监测并建立视力档案、强化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改善视觉环境、减轻学业负担、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加强视力健康教育、促进家长参与、强化考核督导、加强健康教育队伍和机构建设等十条有效经验和做法，至少在其中六个方面工作卓有成效。

附件2

武汉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示范（区/校）申报表

	（区、校）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区域/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总数
	学生总数
	教师总数
	学校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总数

	
	
	
	
	

	近年来（区域/学校）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主要做法及成效（字数500字，请另附3000字申报报告）
	

	申报意见



	申报单位意见
	区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市级教育行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2－
－1－

